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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1 條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

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對於憲法為甚麼作出這一條的規定，上個

世紀 80 年代中國成立的憲法修改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彭真在向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作《關於中

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的報告》中曾指出，這主要是考慮到國家實現和平統一後，台灣可作為特

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台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等特殊情況的需要。他

同時還指出：“在維護國家的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的原則方面，我們是決不含糊的。同時，在具體

政策、措施方面，我們又有很大的靈活性，充分照顧台灣地方的現實情況和台灣人民以及各方面人士

的意願。這是我們處理這類問題的基本立場。”1 其中，“這是我們處理這類問題的基本立場”指的

就是這同時也是我們處理香港問題和澳門問題的基本立場。因為當時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正在進

行，而關於澳門問題的談判尚未開始，為了保障有關談判得以順利進行，不便說這也是我們處理香港

問題和澳門問題的基本立場，用了“這類問題”來統稱香港問題和澳門問題。後來，中英關於香港問

題以及中葡關於澳門問題的談判，中國政府奉行的都是這個立場，即香港、澳門回歸後，設立特別行

政區，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按照具體情況制定法律去規定。這個法律就是後

來全國人大制定的《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要正確實施基本法，首先必須要正確理解憲法

第 31 條規定的法律性質。 
 
 

一、憲法第 31 條的起草背景 
 
要正確理解憲法第 31 條的法律性質，首先必須瞭解這一條的起草背景。 
中國現行憲法修改起草工作是從 1980 年 9 月開始的，當時中國已將工作重心轉向經濟建設上。

與此相適應，中央對於台灣問題的解決也開始有了新的變化。這集中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 1979
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其中包括了中央提出的新的解決台灣問題的方針

政策，那就是一定要考慮現實情況，在解決統一問題時尊重台灣現狀和台灣各界人士的意見，採取合

情合理的政策和辦法，不使台灣人民蒙受損失等。二是 1979 年元月，鄧小平訪問美國時，對於中國

對台方針政策的轉變，用一句話作了高度概括，他說：“我們不再使用‘解放台灣’這個提法了。只

要台灣回歸祖國，我們將尊重那裏的現實和現行制度。”其實，早在上個世紀 50 年代，毛澤東、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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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來即已明確提出台灣問題可用非武力的方式來解決，60 年代周恩來概括的“一綱四目”更代表中

央對台灣問題的解決已有十分清晰的框架。三是 1981 年 9 月 30 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發

表了九條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葉九條”，其中提到了國家實現統一

後，台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並且台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等。對此，鄧小平

後來在接見外賓時指出，這九條方針政策雖然沒有概括為“一國兩制”，但實際上就是這個意思。因

此，“一國兩制”方針最初是針對台灣問題而提出來的。後來因香港“新界”租約面臨 1997 年 6 月

30 日期限屆滿的問題，英國政府不斷試探中國政府對此的態度，“一國兩制”構想的創立者鄧小平

才開始思考用“一國兩制”構想來解決香港問題。1982 年初，中央制定了解決香港問題的基本政策，

這就是後來人們熟知的“十二條”基本政策，統稱為“一國兩制”方針。中國政府正是依據這個方針

通過與英國政府的談判妥善解決了歷史遺留的香港問題。當時，中葡關於澳門問題的還沒開始，但中

國政府同樣依據“一國兩制”方針，通過與葡萄牙政府談判也妥善解決了歷史遺留的澳門問題。 
“一國兩制”方針的提出，給中國當時的憲法修改工作提出了一個課題，那就是如何在憲法中體

現中央對台灣、香港、澳門的方針政策，為將來台灣、香港和澳門實行“一國兩制”提供憲法上的依

據和憲法上的保障？因為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也是最高法，中國實行的任何法律、政策、制度，都

必須符合憲法，都必須要有憲法上的依據，“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同樣如此。因此，當時憲法修改委

員會經研究認為，憲法必須對特別行政區作出規定，這樣將來實行“一國兩制”時於憲有據，不需要

再修改憲法。由於當時香港問題的談判正在進行，如果憲法對特別行政區的規定過於細微的話，不利

將來中國政府與英國政府的談判。為此，憲法修改委員會緊緊抓住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這兩個

核心問題，作出了現行憲法第 31 條的規定。2 該條規定共二句話，第一句話是“國家在必要時得設

立特別行政區”，這實際上是對憲法第 30 條關於中國行政區域劃分的補充規定，即全國劃分為省、

自治區、直轄市，但在必要時可設立特別行政區。接着第二句話是“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

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這句話表明，本來中國是單一制國家，地方實行的制度

由中央來決定，但鑒於特別行政區的特殊地位，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留待將來由全國人大以法律

專門規定。實踐證明，憲法第 31 條的這一規定極具智慧和遠見，不僅為實行“一國兩制”提供了堅

實的憲法基礎，又保持了靈活性，對中英關於香港問題談判、中葡關於澳門問題談判取得成功，發揮

了重要指引作用。 
 
 

二、憲法第 31 條是一個特別條款 
 
憲法第 31 條是一個例外條款，即特別條款。具體來說，憲法第 31 條是專門為解決台灣、香港、

澳門問題而設的，這一條款只適用於台灣、香港、澳門問題的解決。 
憲法或法律對各種事務作出一般性規定的同時，對例外情況作出特別規定，這在任何國家都是常

見的現象。憲法或法律對各種事務作出一般性規定的條款就是一般條款，對憲法或法律所調整的各種

事務，這些條款都是適用的。但基於有些事務的特殊性，憲法或法律在作出一般規定的情況下，為了

排除一般條款對這些特殊事務的適用，就會針對特殊情況的事務的法律適用作出一些特別或特殊的規

定，遇有憲法或法律規定的特殊事務時，就適用這些特別或特殊的規定。憲法或法律的這些特別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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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的規定就是特別規定。通常情況下，特別規定有兩種情況，一是同一部法律中既有一般規定，也有

特別規定。例如《澳門基本法》第 144 條規定了基本法的修改程序，但附件一第 7 條和附件二第 3 條

分別規定了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修改程序，前者是基本法修改的一般規定，後者則是涉及行

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修改的特別規定；另一種情況是一部法律作了一般規定，其他法律作了特別

規定。例如，中國《合同法》對合同作了一般規定，但《海商法》對海事合同作了特別規定。在法律

適用時，如果既有一般規定，又有特別規定，特別規定具有優先適用的地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規定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這是一般規定，同時憲法第 31 條規定，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可以

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大以法律來作出規定，這就意味着特別行政區內可以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由

於台灣、香港、澳門原來就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因此，憲法第 31 條雖沒有明確指出特別行政區實行

資本主義制度，但按照“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內容，回歸後的香港和澳門實行的制度就是它們各自

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 
對於憲法第 31 條是一個特別條款的法律性質，親自參與過中國上個世紀 80 年代憲法修改起草工

作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王漢斌曾有過專門的說明。1985 年 6 月他接受香港記者訪問時，詳

細介紹了憲法第 31 條的立法意圖：“憲法訂立第 31 條，包括兩個意思。第一，這一條是專門為解決

台灣、香港、澳門問題而設的。……第二，憲法第 31 條規定：‘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

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意思就是將來香港實行的制度可以不受憲法序言關於四項

基本原則的約束，可以不受其限制。……同時，憲法第 62 條又規定，全國人大有權‘決定特別行政

區的設立及其制度’，意思就是有權決定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所以，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是憲

法規定的，是憲法允許的。”由此看來，憲法第 31 條的內容是清楚的，即香港和澳門回歸後實行的

制度可以不適用憲法關於社會主義制度的一般條款的規定，而是由全國人大根據具體情況制定法律來

規定。由於香港、澳門回歸前就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因此憲法第 31 條雖然沒有直接說明香港、澳門

回歸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但根據“一國兩制”方針的內容，它指的就是香港、澳門回歸後實行原有

的資本主義制度。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憲法第 31 條是一個特別條款，在涉及回歸後的香港、澳門

實行的制度時，具有適用的優先地位。3 
 
 

三、憲法第 31 條是一個帶有授權性質的特別條款 
 
憲法第 31 條不僅是一個特別條款，而且是一個帶有授權性質的特別條款，因為憲法第 31 條不僅

允許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可以特別化，可以與內地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不同，而且該條直接授權

全國人大在適當的時間通過制定法律來具體規定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的內容，憲法第 31 條本身

並不對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的具體內容作出明確規定。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全國人大後來分別制

定《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以規定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其權力來源正是憲法

第 31 條的規定。憲法第 31 條也為《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的合憲性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全

國人大經憲法第 31 條授權制定基本法，在立法權力上有正當性，具體制定基本法時則以憲法為依據，

依照全國人大制定法律的規則和程序來進行，確保了基本法的合憲性。為此，全國人大在通過《香港

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的同時，分別就《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專門作了決定，認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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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是符合憲法的，特別行政區成立後實行的制度、政策和法律，均以基本法為依據。 
中國是單一制國家，各地方行政區域是根據國家治理需要而劃分的，地方行政區域實行的制度，

包括政治體制，都是憲法來明確規定的。但特別行政區的設置是地方行政區域設置的一個特殊安排。

一般情況下，全國的地方行政區域劃分為省、自治區和直轄市。但在必要時，國家可設立特別行政區。

特別行政區作為國家的地方行政區域，其實行的制度本來也是應該由憲法來作出具體規定的。但中國

1982 年修改憲法時，香港問題正在談判，澳門問題還未提上日程，為有利於香港問題和澳門問題的

談判，憲法關於特別行政區內所實行制度的規定越原則越好。鑒此，關於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憲

法第 31 條本身並沒有作出明確規定，而是採取授權的形式，授權全國人大以後制定法律作出具體規

定，這個法律就是基本法。這是一個十分特殊的憲法安排，這種特殊性集中體現在它是帶有授權性質

的特別條款。 
基於中國單一制的國家結構，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法和最高法，規定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但

憲法第 31 條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允許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這

是第一層特殊的地方；對於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憲法本身並不直接明確作出規定，而是授權全

國人大將來按照具體情況制定法律來規定，這是第二層特殊的地方。憲法第 31 條授權性質的特別規

定，產生的憲法效果就是：特別行政區適用憲法第 31 條的規定，就是適用全國人大所制定的法律的

規定，也就是適用基本法的規定。4 無論是《香港基本法》還是《澳門基本法》，它們的任務就是規

定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這也是《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的內容所在。對此，《香港基本

法》和《澳門基本法》在各自的序言的第三自然段都有明確的規定。 
 
 

四、憲法第 31 條是設立特別行政區的憲法依據 
 
有人認為，《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僅僅是根據憲法第 31 條為依據來制定的。這種觀點

不夠完整，因為它混淆了特別行政區的設立依據和基本法的立法依據。 
基本法的立法依據和特別行政區的設立依據是兩個不同範疇的問題。就基本法的立法依據而言，

它只能是中國的憲法，而且是整部憲法。基本法只有以整部憲法為依據，才能符合憲法。即使香港、

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而保留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這也是根據憲法的規定而來

的，是憲法所允許的，不能因為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而排斥憲法作為基本

法的立法依據的這種法律地位，更不能將憲法的條文割裂開來而排斥憲法整體作為基本法立法依據的

這種法律地位。《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的立法依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整體，這

是十分肯定又非常明確的。以《澳門基本法》為例，在其序言的第三自然段，明白無誤地寫明：“根

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此外，

全國人大在通過《澳門基本法》的同時，還專門通過了一個關於《澳門基本法》的決定，明確表明：

“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是根據憲法按照澳門的具體情況制定的”。以上的規定充分說明，《澳門基

本法》的立法依據就是憲法，而不僅僅只是憲法第 31 條，憲法的其他規範和第 31 條一起共同構成一

個整體，並作為基本法的立法依據。如《澳門基本法》規定，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其法

律依據是憲法關於國務院統一領導全國地方各級政府的規定；《澳門基本法》在中央與特別行政區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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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的條文中，體現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地位與職權、國務院的地位與職權的規定，均源自憲法有關

中央國家機關的地位、職權的規定；《澳門基本法》關於基本法解釋和修改的規定，也是以憲法關於

法律解釋和修改的規定為基礎的。所以，認為制定基本法的立法依據僅僅是憲法第 31 條的規定，除

此之外，憲法的其他規定都不是基本法的制定依據，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實際上，基本法並非僅以

憲法第 31 條的規定為依據，而是以整部憲法為依據，不能把憲法的條文割裂開來去判明哪些條文是

立法依據，哪些條文不是立法依據，而應把憲法的所有條文看成一個整體，並把它作為基本法的立法

依據。憲法第 31 條實際是全國人大制定基本法的直接權力的來源 5，正因為有憲法第 31 條的規定，

全國人大獲授權而有權力去制定基本法，並規定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當全國人大獲得這種權力

後，在具體制定基本法時是以整個憲法為依據的。 
如前所述，憲法第 31 條對基本法的制定來講，是一個授權條款，即授權全國人大去制定基本法，

用來規定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以保障國家對特別行政區的方針政策的順利實施。但不能因此認

為，基本法的立法依據只是憲法第 31 條。憲法第 31 條實際上是特別行政區設立的憲法依據，對此，

《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的序言的第二自然段中有明確的表述。以《澳門基本法》為例，其

序言第二自然段中明確規定：“國家決定，在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1
條的規定，設立特別行政區”。1993 年 3 月 31 日，第八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在通過《澳門基本法》

時，同時通過了一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設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決定》。該《決

定》正是直接引用憲法第 31 條和第 62 條第(13)項的規定，決定自 1999 年 12 月 20 日起設立澳門特別

行政區。基本法以及全國人大關於設立特別行政區的決定的上述具體規定充分表明，憲法第 31 條是

設立特別行政區的憲法依據，不能把它作為基本法立法的惟一依據，基本法的立法依據是整個憲法。

明白這一點，對於正確理解憲法和基本法的關係以及憲法在特別行政區的效力和適用具有重大的現實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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